
□ 杨 晔

2020 年 7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开始施行， 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几年来， 我国刑事犯罪的结果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 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刑

事犯罪已进入“轻罪时代”。 随之而来的就是罪犯服刑方式的变化， 监禁刑减少， 非监禁刑大幅上

升， 使得社区矫正人数逐年增长。 新的 《社区矫正法》 明确规定了公检法司各部门的职权范围，

要协作配合履行好社区矫正的相应职责， 确保罪犯社区矫正的顺利执行。 近年来， 检察机关不断

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工作，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该问题并没

有彻底解决。 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机制来杜绝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的发生，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重要课题。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
监督重点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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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

管的情形

2020 年颁布的 《社区矫正法》

和《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 并没有

对脱管和漏管进行明确的定义， 在

2015 年最高检部署开展全国社区

矫正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活动

时， 明确提出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漏

管的几种情形： 一是人民法院、 监

狱、 看守所没有依法送达交付执行

法律文书， 且未将罪犯交付执行；

二是人民法院、 监狱、 看守所在交

付执行时， 未向社区矫正对象履行

法定告知义务； 三是司法行政机关

依法应当接收而未接收的； 四是社

区矫正对象未按规定时间报到， 司

法行政机关也未及时组织查找的；

五是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交

付执行的监狱、 看守所未将其押送

至居住地并办理交接； 六是人民法

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 未通知相关

司法行政机关到庭办理交接手续，

或者司法行政机关接到通知后未到

庭办理交接手续； 七是其他原因导

致脱管漏管的。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

管原因分析

（一） 社区矫正的审前调查评

估工作不充分

《社区矫正法》 第十八条和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第五条均规

定， 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根据需要，

可以委托相关单位对被告人或者罪

犯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

影响进行调查评估， 供决定社区矫

正时参考。 这条规定就明确了社区

矫正决定机关在决定前， 可以通过

调查评估来判断被告人或者罪犯是

否适合适用社区矫正， 被告人或者

罪犯执行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也是

重要的考量因素。 对于经调查评

估， 认为被告人或者罪犯很可能不

服从监管、 参加教育学习意愿较

低、 脱管漏管风险大的， 则社区矫

正决定机关则应该全面考量整个案

件的情况， 来综合评估是否对该对

象适用社区矫正。

（二） 社区矫正的交付和接收

工作不及时

《社区矫正法》 第二十条、 第

二十一条规定了， 社区矫正决定机

关应当在判决、 裁定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通知、 十日内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 社区矫正对象应当在判决、 裁

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自行到执行地

的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等相关规定。

社区矫正机构依据法律文书对社区

矫正对象进行接收和管理， 但是现

实中通常会因为人民法院未能及

时、 准确地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从

而导致社区矫正机构未能及时准确

地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 这种

“人书分离” 的现状大大增加了社

区矫正对象漏管的风险。 所以从程

序上看， 相关文书的送达工作， 社

区矫正对象的交付执行工作， 是社

区矫正工作中重要的开端环节， 只

有做好了文书送达和对象交付工

作， 才能为后续开展社区矫正打下

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 社区矫正对象的考核机

制不健全

社区矫正机构是管理社区矫正

对象的职能机构， 也是罪犯服刑的

一个场所， 社区矫正机构作为刑罚

执行机关要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表

现， 对其进行考核奖惩。 《社区矫

正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了， 社区矫

正对象认罪认罚、 遵守法律法规、

服从监督管理的应当给予表扬， 对

象违反监督管理的应当视情节给予

训诫、 警告等， 甚至依法提请撤销

缓刑、 撤销假释等。 所以对社区矫

正对象开展考核奖惩机制是社区矫

正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 也是评价

对象改造效果的依据之一， 设计全

面、 合理的社区矫正奖惩考核机制

并落到实处， 能快速地掌握对象的

现实表现情况， 也能更好的管理社

区矫正对象。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脱

管漏管的危害

首先社区矫正对象从法律定义上

看就是罪犯， 服刑环境和方式的不同

并不能改变社区矫正对象的罪犯身

份， 他们依然应该严格接受监督、 教

育和改造。 其次，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

漏管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使得刑罚的执行缺乏严肃性， 从而导

致“缓刑等于不服刑” “假释等于提

前释放” “暂予监外等于不执行” 等

观点的出现， 这使得刑罚效果大打折

扣。 另外， 社区矫正对象的脱管漏管

也无形中增加了社会的负担， 使得罪

犯不能真正及时地接受教育矫正和社

会帮教， 不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

管的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

责监督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脱

管漏管行为， 依法对监狱、 看守所、

法院或者司法局提出纠正意见， 保障

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 造成社区矫正

对象脱管漏管的原因是复杂的， 这就

要检察机关厘清责任主体， 分析问题

成因， 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

（一） 对社区矫正对象“交” 和

“接” 的监督

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交付执行主体

包括监狱、 公安机关和法院。 罪犯被

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 裁定假释或者

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后， 决定或者批准

机关与社区矫正机关在人员档案、 法

律文书等事宜进行移交的活动自然成

为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此环节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法律文书的依法及时接

送， 在正常情况下， 社区矫正机关只

有在及时接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才能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同时， 社区矫正

机关作为实行社区矫正的责任机关，

是否依法及时接收罪犯实行社区矫正

就成为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监督的重

点。 比如主体适格、 居住地的认定、

变更、 异地交接等。 因此， 在这一环

节， 检察院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司

法行政机关未将罪犯依法及时纳入社

区矫正就成为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

（二） 对监狱、 看守所等在交付

执行中的监督

司法实践中， 有的监狱、 看守所

直接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 假释证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交罪犯带往执行地

司法行政机关， 这种执行方式不规

范、 不严肃， 容易造成社区矫正对象

脱管漏管。 检察机关可以在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有效监督： 一是监督公安机

关、 监狱是否将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直

接押送至其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 二

是监督公安机关、 监狱是否准确核实

了假释罪犯的居住地； 三是监督公安

机、 监狱是否通知居住地司法行政机

关， 并向其送达判决书、 裁定书、 执

行通知书、 假释证明书等法律文书，

同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

管检察监督的完善

建立公安机关、 法院、 监狱、 司

法局社区矫正人员信息统计系统， 全

面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出口和入口。

对于决定罪犯是否接受社区矫正的法

院、 公安机关和监狱， 应当及时将纳

入社区矫正罪犯的具体人员信息录入

系统， 司法局将接收社区矫正人员的

信息及时录入， 全流程建立社区矫正

人员信息库。 充分发挥上下联动、 横

向互动、 内外结合的检察一体化优

势， 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无缝对接。

检察院内部， 应加强与本院案管办、

公诉部门的沟通， 掌握法院判处管

制、 宣告缓刑的第一手信息， 锁定特

定的社区矫正人员名单。 在对外协作

方面， 加强对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

的全程监督， 依法监督法院暂予监外

执行工作； 加强与司法局的信息共

享、 信息通报， 监督司法局依法及时

将罪犯纳入社区矫正。 （作者系上海

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

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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